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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災害防救辦公室設置要點(109.05.06) 

條                                 文 說      明 

一、屏東縣（以下簡稱本縣）為辦理災害防救法第九條第 

二項所定災害防救業務，設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災害防救辦公室（以下簡稱本辦公室），並訂定本要

點。 

本辦公室設置目的及法

源依據。 

二、本辦公室之任務如下：  

（一）執行本縣災害防救會報事務與決議事項。 

（二）協助研擬災害防救政策與重大災害防救措施。 

（三）協助擬訂與修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四）協助本縣災害防救工作之協調及整合。 

（五）協助辦理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相關事務。 

（六）協助辦理行政院年度災害防救業務訪評。 

（七）協助辦理行政院災害預警、監測、通報及決策系

統之推動。 

（八）協助本府各機關災害整備、應變、復原作業之標

準作業流程之規劃。 

（九）協助災害防救工作事項之新聞發布事宜。 

（十）督考本縣緊急應變體系。 

（十一）督考年度大型災害防救演習。 

（十二）督考防救災資通訊相關事務。 

（十三）督考災害應變中心災情分析與防救災策略作

為，供指揮官決策參裁建議。 

（十四）督考本府各機關規劃減災、整備、應變、復原

工作之標準作業流程。 

（十五）督考本府各機關執行災害潛勢調查、災害辨識、

危險度評估及災害境況模擬。 

（十六）督考本府各機關辦理災害防救演訓與教育宣導。

（十七）督考本府各機關辦理防救災資源調查、整備與

管理。 

（十八）督考本府各機關辦理災後調查與復原工作推動

情形。 

（十九）其他有關災害防救事項。 

本辦公室之業務職掌。

三、本辦公室置主任一人，由副縣長兼任，承縣長之命，綜
理本辦公室事務，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副主任三人，
由秘書長、消防局局長及參議兼任，襄助主任處理本辦
公室事務；執行秘書一人，由消防局副局長兼任，執行
本辦公室事務；並置專任人員一人由消防局律定，以協
助業務推動。 
本辦公室設減災規劃組、整備應變組、復原調查組、資
通管考組；置組長四人，由本府相關機關或單位副局處
長或秘書以上兼任；並置組員三十四人，由本府相關單
位派員兼辦，各組員額配置如附表一，業務分工內容如
附表二。 

本辦公室人員配置與各

分組之工作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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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任應每半年(汛期前後)邀集相關機關專責人員召開工

   作會議，但遇緊急或重大事項，需請各單位研商討論時

   ，得另行召開臨時會議，協助重要防救災政策及本府所

   屬各相關機關工作進度之審查。工作會議由主任擔任主

   席，主任未能出席時，由副主任擔任主席，主任及副主

   任均未能出席時，由執行秘書擔任主席。 

定期召集會議。 

五、所需經費，由本府消防局專案編列預算支應。 本辦公室之經費來源。

六、人事、會計、庶務及採購等行政事務，所需工作人員由

本府消防局派員兼辦。 

本辦公室行政庶務人員

來源。 

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相關費用。 本辦公室人員為無給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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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屏東縣政府災害防救辦公室組織架構圖 

 

 

 

 

 

 

 

 

 

 

 

 

 

 

 

 

 

 

 

 

 

 

 

 

 

 

附表 2 
 

主任 1人 

（副縣長兼任）

副主任 3人 
（秘書長、消防局局長及

參議兼任） 

執行秘書 1人 
（消防局副局長兼任，並置專任人員

1名，由消防局律定） 

減 災 規 劃 組 

組長 1人 

水利處副處長兼任 

組員 9人 
水利處 2人 

〈均為科長兼任〉 

下列局處派員兼任 
消防局 2人 
教育處 1人 

城鄉發展處 1 人 

社會處 1人 

民政處 1人 

環保局 1人 

復 原 調 查 組 

組長 1人 

工務處副處長兼任 
組員 9人 

工務處 1人 
〈科長兼任〉 

社會處 1人 
〈科長兼任〉 

民政處 1人 

〈科長兼任〉 

下列局處派員兼任 

水利處 1人 

環保局 1人 

原住民處 1 人 

衛生局 1人 

研考處 1人 

農業處 1人 

整 備 應 變 組

組長 1人 

消防局副局長兼任 

組員 12 人 
消防局 2人

〈1 名科長兼任〉 

下列局處派員兼任 
水利處 1人
社會處 1人

民政處 1人

教育處 1人

工務處 1人

原住民處 1 人

交通旅遊處 1 人

衛生局 1人

警察局 1人

農業處 1人

資 通 管 考 組

組長 1人

消防局秘書兼任

組員 4人 

研考處 1人

〈科長兼任〉

消防局 1人

〈科長兼任〉

傳播暨國際 

事務處 1人

〈科長兼任〉

警察局 1人

〈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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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屏東縣政府災害防救辦公室業務分工表 
組  別 工    作    項    目 

減災規劃組 1.執行本縣災害防救會報決議事項。 

2.本府災害防救相關法規之制（訂）定之建議。 

3.協助研擬災害防救政策、推動重大災害防救措施。  

4.協助擬定與修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5.協助辦理災害防救相關計畫等有關防救災計畫事宜。 

6.協助災害辨識、危險度評估及災害境況模擬之推動。 

7.協助規劃本縣水災、颱風、地震、海嘯、核能災害、土石流及坡

地災害防災策略。 

8.協助水災、颱風、地震、海嘯、核能災害、土石流及坡地災害辨

識、危險度評估及災害境況模擬。 

9.協助規劃本縣地質敏感暨易致災地區減災策略整體。 

10.協助規劃本縣疏散撤離收容安置處所、防災據點、防災公園等

   等相關事項。 

11.協助減災規劃之工作事項新聞發布事宜。  

12.協助辦理行政院推動國家防災日及防災月活動及規劃督導本縣

   國家防災日及防災月活動。  

13.督考民眾、社區、學校、公民營機關（構）防災教育政策。  

14.督考老舊建築物、重要公共建築物與災害防救設施、設備之檢

   查、補強、維護及都市災害防救機能之改善。 

15.督考本府各機關規劃減災工作之標準作業流程。 

16.其他有關本縣減災等災害防救事項之協調、整合及督考。 

整備應變組 1.執行本縣災害防救會報決議事項。 

2.協助辦理災害應變中心災情分析與防救災策略作為，供指揮官決

策參裁建議。  

3.協助本府災害整備及應變業務之協調與整合。 

4.協助整備應變之工作事項新聞發布事宜。 

5.督考本縣防救災資源物資整備與管理。 

6.督考辦理年度大型災害防救演習。 

7.督考平時安全與重大災害防治應變訓練。  

8.督考水災、颱風、土石流、坡地災害、地震、海嘯、核能災害整

備應變計畫。 

9.督考搶救機具整備及應變計畫。 

10.督考農林漁牧業災害整備應變計畫。 

11.督考維生管線災害整備與應變。 

12.督考大規模災害災民安置收容救濟政策與計畫。 

13.督考本縣大規模疏散撤離收容安置計畫。 

14.督考民力動員與災區治安維護工作事項。 

15.督考本府各局、處、鄉鎮市公所規劃災害整備與應變作業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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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作業流程。  

16.其他有關本縣整備、應變等災害防救事項之協調、整合與督考。

復原調查組 1.執行本縣災害防救會報決議事項。 

2.協助本府各局、處、鄉鎮市公所災後復原重建之標準作業流程。

3.協助復原調查之工作事項新聞發布事宜。 

4.督考災情、災區民眾需求之調查、統計、評估及分析。 

5.督考災後衛生醫療、防疫及心理輔導。 

6.督考捐贈物資、款項之分配與管理及救助金之發放。 

7.督考環境消毒與廢棄物之清除及處理。 

8.督考傷亡者之善後照料、災區民眾之安置與災區秩序之維持。 

9.督考協調國軍單位協助本縣從事復原重建工作。 

10.督考災後勘災調查與復原重建工作事項。 

11.其他有關本縣災後復原重建等災害防救事項之協調、整合與督

   考。 

資通管考組 1.執行本縣災害防救會報決議事項。 

2.協助本縣災害防救會報之規劃與辦理。 

3.協助辦理本縣防救災資（通）訊系統相關業務之規劃、測試與教

育訓練。 

4.協助辦理本府災害防救資（通）訊管理、防災資訊化作業技術與

器材相關建議與支援事項。 

5.協助辦理中央機關辦理各項災害預警、監測、通報及決策系統之

推動。 

6.協助本縣災害防救會報結合民防與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之聯

繫窗口及推動相關業務。 

7.協助辦理本府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相關事務。 

8.協助辦理行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年度災害防救業務訪評。 

9.協助辦理本府各有關機關年度災害防救業務考評。 

10.協助辦理資通管考之工作事項新聞發布事宜。 

11.其他有關本縣災害防救資（通）訊協調、整合與重大災害防救

   事務管考。 

 

 

 

 

 

 

 

 

 

 

 

 


